


一、 加强协同配合，深化综合监管

(一 ) 大力推行“综合查一次”。 除专业性需求较强、 耗时较

长、 安全性要求较高且难以同步的检查事项外，对联合抽查计划

中明确的各项抽查任务，牵头单位要积极运用“综合查一次” 组

织任务实施， 在同一时间对同一检查对象进行联合检查。 深化“双

随机、 一公开” 联合抽查与“综合查一次” 的衔接联动， 牵头单

位、 参与单位随机抽取检查对象、 检查人员后， 依托闽执法平合

“综合查一次” 模块开展行政检查。

(二 ) 强化协同协作。 牵头单位要会同参与单位细化实施方

案，进一步明确检查内容、 检查时间、 检查方式等具体事项。 通

过加强横向纵向联动， 畅通信息沟通， 统筹任务实施， 严格按照

时间节点，完成各项联合抽查任务。各抽查任务牵头单位请于2025

年7月 1 日和2025年 12月 10日前， 向联席会议办公室 (市市场

监管局)分别报送2025年上半年工作小结， 全年工作总结和2026

年工作打算 (包括抽查计划)。

二、 严格实施程序，依 法规范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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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落实检查计划报备。 按照规范涉企检查的规定，及时

向司法行政机关报备检查计划， 任务执行中抽查任务有调整的，

应重新进行备案。

(二 ) 规范开展实地检查。 严格落实行政检查标准，细化检

查要点、 操作指南，加 强对执法人员的培训教育，提高检查的规

范化水平。

(三) 依法公示检查结果。 依照《政府部门涉企信息统一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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